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为采购人提供包厨（含食材）服务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801,5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801,5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是否实施本国产品政策

	1
	1项
	1.00
	801,500.00
	项
	餐饮业
	否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1项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服务内容
1、服务商合理安排机关员工餐、制定科学食谱。采购人全程监管；
2、餐饮区内公共区域的通道、地面、楼梯、墙壁、走廊、玻璃、餐具、取样盒、消防设施等的清洁、保洁、消毒工作；
3、餐厨垃圾清倒至指定区域。
二、人员要求
（一）人员管理要求
1、成交服务商必须依法合规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员工个人档案（个人信息及培训档案），并向采购人报备；
2、所有服务人员必须思想端正，有吃苦耐劳精神，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熟悉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
（二）岗位设置及要求
	岗位名称
	人员资质要求
	岗位数量

	餐饮
	管理员
	要求持有“食品安全员”证，45岁以下，3年以上餐厅管理经验
	1人

	
	厨师
	持有“中式烹调师证”“健康证”；有一定的厨房管理能力。从业经验3年以上。年龄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应具备当地菜（小吃）、陕菜（小吃）、川菜等特色风味厨艺。
	1人

	
	面点师
	从业经验3年以上。年龄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会陕西小吃及各种面点的制作。
	1人

	
	帮厨
	持有“健康证”；
年龄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5人

	人数
	8人


三、服务要求
（一）总体要求
1、保密性：要求物业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通过严格审核和培训，定期开展思想政治和保密教育工作的培训。
2、安全性：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应主动接受审核、检查，并周密做好防火、防盗、防爆、防破坏、防事故工作，确保安全。
3、规范化和标准化服务：工作人员要求身体健康、统一着装，普通话标准，做到举止大方，谈吐文雅，服务标准规范。
（二）餐饮服务
1、餐厨场地、设备、厨具餐具，水电气费用由采购人提供，餐饮公司应节约使用。餐厅劳务服务、食材费及耗材费均包含在合同总价中，餐饮服务由服务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餐饮标准：
（1）早餐：自助餐（要求菜品不低于4种，稀饭不少于2种，主食应多样变化，每日提供鸡蛋）。定期提供牛奶、酸奶。
（2）午餐：自助餐形式，每日提供两荤两素菜品，并且配套一样面食（要求扯面、干拌面、炸酱面等）；周三陕西小吃，花样由服务商自行安排，采购人确认后执行，如需更改，必须经过采购人同意，方可变更。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12个月，以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的起止时间为准。
（二）服务费按月结算。服务费已包含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人工费（工资、社保、福利等）、节假日加班费、员工培训费、办公经费、员工食宿费、清洁材料、工具、劳保及人身意外保险费、设备设施维护费、企业法定利润、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和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其中，人员的工资、社保、福利等必须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标准要求。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满足采购需求及采购人要求
3.2.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满足采购需求及采购人要求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12个月（具体服务起止日期可随合同签订时间相应顺延）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符合《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函【2025】19号）及采购人的相关规定。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一次付清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1、进度款，服务费按月结算，达到付款条件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按《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由供应商负责整改，并承担相关费用，由此引起一切经济损失及政治影响由供应商承担。
3.4其他要求
3.4.1合格供应商少于3家的处理：3.4.1.1评审过程中，若出现合格供应商只有2家时，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4项情形的，或者本项目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中的，可以继续进行；只有1家时，采购人应依法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4.1.2评审过程中，除符合第3.4.1.1条条款规定情形外，若出现合格供应商少于3家时，采购人应依法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4.2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3）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6）财政部生态 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7）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8）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9）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函〔2022〕10 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4）陕西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5号。（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16）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4.3参与本项目采购的供应商应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的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在线实施响应、磋商、报价等操作，磋商响应时无需供应商现场提供纸质响应文件，但在中标（成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在领取中标（成交）通知书时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叁套，纸质响应文件应通过专用制作软件直接打印，确保与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的电子响应文件保持一致，不允许修改和补充。

